
关于做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收尾工作的通知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54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81_9A_E5_c54_154249.htm 建办市[2006]19号 各

省、自治区建设厅、直辖市建委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（

局），总后基建营房部，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： 鉴于部分

符合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条件人员，因异地或国外

施工等特殊原因错过了申报时间，经商人事部同意，拟对上

述人员进行补充考核认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受

理范围 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人员： 1、符合《建造师执业资

格考核认定办法》（国人部发[2004]16号）规定申报条件的；

2、因在异地或国外施工错过申报时间的； 3、未申报过建造

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的。 二、申报材料 1、符合《建造师执

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》（国人部发[2004]16号）和《建造师执

业资格考核认定实施细则》（建市函[2004]56号）要求； 2、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

设司，总后基建营房部，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会同同级人

事部门出具申报人员在异地或国外施工的证明。 三、材料受

理时间 材料申报截止时间为2006年6月30日。 四、其他 请有

关单位精心组织、严格把关，严禁借机乱收费，认真做好一

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收尾工作。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

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：魏智成，杨智慧，白

俊； 联系电话：（010）58933869，（010）58933913； 建造师

考核认定系统软件使用中有何问题，请与建设部信息中心联

系。 联 系 人：杨林弋，徐伟； 联系电话：（010）58934969

，（010）589345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二○○六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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